
  

第 1 頁，共 1 頁 

 

  法務部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7 年 12 月 21 日 

發稿單位：法律事務司 

連 絡 人：科長鄭其昀 

連絡電話：02-21910189#2220           編號：071 
 

    有關風傳媒於今(21)報導「『單一公司持股上限 5%』害

到誰?這些財團法人恐被迫賣股票」中有關財團法人法第 19

條購買股票規定，部分與實情有所誤會，法務部補充說明如

下： 

    關於財團法人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 19 條第 3 項第 5 款所定財團

法人之財產運用方法，如係購買股票時，應限於財產總額 5%範圍，

且對單一公司持股比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 5%之規定，並無使財團

法人被迫賣出本法施行前已購買股票之意旨。  

本法上開條文係於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協商增訂，立法目的在於避

免財團法人藉由大量購買股票因而變相成為控股公司，有違財團法人

推動公益之設立初衷。惟因本法第 67 條定有財團法人與本法規定不

符者，應於本法施行後 1年內補正之規定，因此引起外界對適用法律

之疑慮。就本法第 19 條購買股票規定如何解釋運作，俾合法適用該

條規定，本部前已於 107年 11月 28日邀集部分財團法人、學者、專

家及相關機關研商，將於完成程序作成解釋對外週知。為避免外界誤

會，特予澄清。另外，自本法施行後，財團法人如有購買股票之行為，

則有本法第 19條第 3項第 5款之適用，併予敘明。 

另風傳媒於本(21)日另篇報導「財團法人法控股條款如何解套，

法務部這樣說…」文中，事先曾電訪本部政務次長陳明堂，已對上述

報導所引外界疑慮部分有所說明，可做對比參考，惟為避免他人因未

同時閱讀前後兩篇報導，致引起對財團法人即將於 108年 2月 1日施

行之疑慮，爰再補充澄清說明。 

 


